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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1

綦江区打通片区供水改扩建工程打通二水厂

水资论证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2020年8月23日，綦江区水利局组织召开了《綦江区打通片区供水改扩

建工程打通二水厂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专家评审

会，綦江区水利局、项目法人重庆市南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江源

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参加

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会前详细审阅了《报告书》，会上听

取了项目法人关于项目情况的介绍及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报告书》主要内

容的汇报，对《报告书》进行了认真评审，评定等级为合格，并提出了修

改意见。会后报告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补充，提交了《綦江

区打通片区供水改扩建工程打通二水厂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报批稿）》， 经

专家组审核，提出专家评审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重庆市綦江区打通片区供水改扩建工程打通二水厂位于綦江区石壕镇

石壕村坪子上，以红花二库、茶树湾水库为取水水源。本工程主要为打通

镇场镇(6个社区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和厂矿企业的生活用水)和场镇周边

打通村、马颈村、向阳村、沿河村四个自然村供水。

新建工程设计供水规模10500m³/d，年取水量263.48万m³，设计供水保

证率98%。

本工程属于新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新建打通二水厂及取水工程、

净水及附属设施、厂内电气系统扩建厂区部分增设照明路灯、加压系统、

输水管道连接系统。茶树沟水库取水点采用箱涵分层放水，位于綦江区石

壕镇万隆村茶树湾水库。新增加压水泵2台套（型号：50-32-160A），设一

用一备（Q=7m³/h，H=30m N=2.2Kw）。本工程在原茶树湾水库至打通水厂

的输水管上搭接至打通扩建水厂（新址），管道采用D480×9钢管长625m，

经新建水厂水处理后，原水通过新增D480×9钢管长600m进入原管道输水至

原打通水厂，再分别接至原高位水池管道、接进清水池管道和接供水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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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进行供水。新增附属设施DN450蝶阀4套，排气阀2套，DN450伸缩节6套，

支墩数12个。

本工程运行期厂区冲洗废水经反冲洗废水回用不外排，厂区生活污水

均排入化粪池，化粪池定期清挖，用作农肥。供水范围内城镇生活废污水

经管网收集后，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农村生活污水由化粪池沉淀

处理，定期清挖用作农肥。

二、水资源论证等级及范围

《报告书》论证工作等级确定为一级基本合适。

以红花二库坝址取水口控制的玉明河流域1.73km
2
；茶树湾水库涉及的

仙洞河流域及响水河流域坝址以上控制集雨面积7.3km
2
为取水水源论证范

围；以沿河村进入羊渡河处到松坎河与羊渡河的汇合口为退水影响论证范

围，基本合适。

三、现状水平年和规划水平年

本工程现状水平年为2018年，规划水平年为2031年，基本合适。

四、区域水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分析

《报告书》对区域水资源量及其时空分布、水资源质量、区域水资源

开发利用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基本合理。

五、节水评价

根据现状供用水节水水平及节水潜力分析，綦江区打通片区打通二水

厂工程的总体布局和工程规模的确定优先考虑了设计水平年的节水要求，

供区需水预测、可供水量及水资源配置方案等成果基本符合相关规程规范

及节水要求。

本工程取用水规模基本合理、节水评价及节水措施可行。

六、用水合理性分析

本工程符合《重庆市綦江区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重

庆市綦江区南部三镇供水规划报告》、《重庆市綦江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纲要》等相关要求。根据《重庆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3〕95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2020

年度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控制指标的通知》（渝府办发〔2016〕152号）

要求，綦江区2018年、2030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别为2.80亿m³、3.08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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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³。2018年綦江区总用水量为2.4073亿m³，满足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指标要

求。

《报告书》采用分项用水量指标法对受水区进行需水量分析，基本可

行。规划区农村居民日均生活用水定额取到100L/人•d，公共建筑用水按照

集镇取10%，村镇企业用水定额取50L/人·班，浇洒道路和绿地用水74m³/d，

消防用水量504m³/d，管网漏失水量和未预见水量之和按最高日综合生活等

用水量总和的10%计算。符合《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城

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重庆市城市生活用水定额（2017

年修订版）》等规范标准要求。2031年规划水平年，综合考虑设计供水规

模，本工程取水规模为10500m³/d，考虑水厂自用水量和日变化系数，年取

水天数按365d计，年总取水量为263.48万m³。综合考虑设计供水规模，供

水区日最高需水量按10500m³/d考虑。打通片区打通二水厂工程新建后总规

模10500m³/d，年常驻人口取水天数按365d计，供区范围内总人口合计51033

人，年总取水量为263.48万m³。其中：茶树沟水库取水量239.48万m³/a，

红花二库取水量24万m³/a。

本工程取用水规模基本合理。

七、取水水源可靠性论证

《报告书》依据松坎（三）站水文站1966年至今的年径流系列进行水

文分析计算，红花二库水库取水口坝址处河段多年平均流量0.033m³/s，多

年平均年径流量为104.33万m³。茶树湾水库平均流量坝址处河段多年平均

流量多年平均流量为0.323m³/s，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960.58万m³。本水厂

供水量为263.48万m³，水量在完成其他水厂供水任务后，完全足够。

根据茶树沟水库、红花二库库容系数，结合水库对应兴利库容，按照

松坎（三）水文站水文基础资料进行水库多年径流调节。2031年规划水平

年，在优先保证茶树沟水库、红花二库生态下泄流量及下游现有取用水户

用水的情况下。茶树沟水库坝址多年平均来水量为440.24万m³，扣掉生态

流量、水量损失、农业灌溉用水及弃水后水库多年平均可供水量为806.17

万m³。红花二库坝址多年平均来水量为104.33万m³，扣掉生态流量、水量

损失、农业灌溉用水及弃水后水库多年平均可供水量为52.54万m³。打通片

区打通二水厂工程建设后，打通片区打通二水厂取水万263.48m³，其中：

茶树沟水库取水量239.48万m³/a，红花二库取水量24万m³/a。取水水源来



— 4 —

水量可满足本工程取水水量及保证率要求。

根据《重庆市綦江县水功能区划》（重庆市弘禹水利咨询有限公司2010），

工程于红花二库、茶树沟水库取水，红花二库水源所在河流属于玉明河流

域，茶树沟水库所在河流属于涉及仙洞河流域及响水河流域。红花二库、

茶树湾水库从源头至河口均属于一级水功能区。根据綦江区打通片区供水

改扩建工程水源地茶树沟水库、红花二库最新的水质监测报告，茶树沟水

库、红花二库设有常规水质监测，通过水质分析，茶树沟水库、红花二库

水质满足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要求。取水水

源水质可以满足本工程取水水质要求。

打通片区打通二水厂工程茶树沟水库水源通过箱涵分层放水，从河口

坝布置供水管道至打通水厂和石壕水厂，放水口底板高程为981.00m；红花

二库水源通过自流进入打通片区打通二水厂，取水水位满足要求。取水河

段河势基本稳定，取水口设置基本合理。

《报告书》提出的本工程取水水源可靠的结论基本可信。

八、取退水影响分析

打通片区打通二水厂工程茶树沟水库、红花二库取水口年取水量

263.48万m³，与茶树沟水库、红花二库水资源配置相适应。打通片区打通

二水厂取水对河玉明流域、仙洞河流域及响水河流域区域水资源影响较小。

2031规划水平年，运行期废水主要包括沉淀池排泥（渣）水和滤池反

冲洗水、生产管理人员生活污水和供水区生活污水。由于綦江区打通片区

供水改扩建工程为供水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废水经隔油、沉淀处

理后回用；生活污水产生量少，利用施工区生化处理设施收集处理后进入

市政污水管网。本工程运行期退水包括厂区生产、生活退水和供水服务范

围的生产生活退水。2031规划水平年，本工程厂区生活污水退水规模为

0.532m³/天，年生活污水排放量为194.18m³/a，通过生化池等手段自行处

理。本工程供水服务范围的生产生活退水总规模为4586.50m³/d，年退水总

量为167.41万m³，退水经生化池收集处理后，通过老百姓分散处理，集中

居民点经污水管网收集至打通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排水口经过打通村

进入羊渡河，不会对水功能区水质产生影响。

《报告书》提出的本工程取退水对水功能区、第三方取用水户影响较

小的结论基本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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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资源保护措施

《报告书》提出的运行期废水处理措施、水资源监测方案和制度、取

水计量和废水水质监测、水源水质保护措施、事故应急预案和工程措施基

本可行。

十、对第三方的影响补偿建议

本项目业主对第三方用水户取水影响情况已做出相关说明承诺。

本项目退水影响论证范围为二级水功能区的饮用水源区（羊渡河饮用

水源区），该工程退水都经过处理达标排放，污染物在河流纳污能力范围

之内，不对下游河段产生影响，退水不会对第三方合法水事权益造成不利

影响。

《报告书》提出的本工程对第三方取用水户影响较小的结论基本可信。

十一、修改建议

1、补充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2、进一步复核项目取水论证及影响范围,复核退水影响范围，以及取

水退水影响分析;

3、补充项目前期工作情况、项目背景、介绍原有水厂基本情况;

4、结合水厂情况,进一步补充完善节水评价章节;

5、结合项目基本情况，复核项目水资源论证等级;

6、细化水源地介绍,复核取水水源论证过程,径流调节成果，明确水厂

在相应水源地取水水量;

7、补充水源地监督制度、保护区划分、保护措施、取水口管理要求等

内容;

8、补充完善相关附图、附件(委托书、设计批复、协议等)。

专家组长：

2020 年8 月 23 日


